                           請公布
105學年度第1學期各類獎助學金一覽表（之一 ）

	編

號
	名    稱
	申請截止日期
	申  請  條  件
	繳交文件

	1.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9.23
	1. 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現正肄業於國內公私立高級中學以上學校之學生〈含補校及研究所〉家境清寒符合下列各款之標準且未享有公費待遇亦未領其他獎學金者均可申請:

一、成績標準:

(一)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操行成績甲等（八十分以上）或依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二條第二款所定  

德行評量各目規定，可推薦為清寒優秀學生者。

(三)體育總成績在七十分以上。

(四)各科成績必須在六十五分以上。

二、家境清寒標準:經里辦公處證明家境清寒或列為低收入戶經區公所證明者。
	檢附證件：

1. 填繳獎學金申請表一份。

2. 繳送前學年成績證明書（正本）。

3. 繳送全戶戶口名簿（影本）、里辦公處清寒證明書。

4. 未享有公費待遇及未得其他獎學金證明書(由校長於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上加註並蓋章證明)。

5. 經德行評量推薦為清寒優秀學生者(由導師在前學年成績證明書正本上加註並簽章證明)。

	 2.
	雲林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0.1
	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家境清寒，各科成績符合下列各項標準且未享有其他公費補助者，得向本府申請核發獎學金。

1.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新生以原畢業學校填發之成績證明書，舊生以其所肄業學校之學期成績為準）。

2.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無體育成績者不在此限）。

3.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已領有其他公設獎學金者。

   (二)各級學校夜間部、進修部、推廣進修班、建教班、在職專班、空中大學等學生。
	1.申請書

2.學期成績證明。

3.低收入戶證明或由導師出列清寒證明書。

	 3.
	宜蘭縣政府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9.23
	1.設籍本縣，並在國內大學、獨立院校、專科學校及高中(職)校之學生(不含夜校、補校、
研究所、實習生、在職進修、空中大學)。
2.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及檢附無申誡(警告)以上懲處之成績證明書正本以資證明。
3.高中(職)一年級新生於第二學期起始可申請，畢業當學期成績亦不得申請。
	1.戶口名簿(含申請人之戶籍地址及姓名資料)或戶籍謄本(須為宜蘭縣籍學生且含申請
人之戶籍地址及姓名資料)，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不得以身分證代替。
2.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3.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明視同無效)或殘障手冊(學生本人)，申請一
般生組免附。

	4.
	臺南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9.23
	1.在本市設立戶籍居住六個月以上者，家境清寒，在臺灣地區中等以上學校之在學學生（不含研究所、夜校生、補校生、公費生、在職進修學生、實習生、延畢生、一年級上學期新生）。
2. 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未有曠課紀錄且未受記過處分。

3. 已領取政府或學校設立之獎學金者，不得提出申請，重複領取者，本局得取消其資格。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證明書(含出勤及獎懲紀錄)
3.戶口名簿(網路版須含申請人完整記事)影印本

4.如係低收入戶，請附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得優先錄取(影印本須加蓋申請人印章切結)。

	5.
	桃園市                          清寒、優秀原住民族子女獎（助）學金
	 即日

  至

105.10.3
	(一)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滿四個月以上，就讀國小以上至大專院校，具有原住民族身分之在學學生。
(二)清寒學生獎助金申請條件如下：

 1.成績標準：前一學期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

  2.標準：

  (1)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或低收入戶者。

  (2)單親家庭負教養責任之一方無力撫育者。

  (3)父母一方亡故，而監護人無力教養者。

  (4)家庭有重大變故，生活困難者。

前款各目應檢附區公所核發中低、低收入戶證明或導師填具之證明，並簽章證明。

(三)優秀學生獎學金：需前一學期之成績達75分以上，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前項獎學金：

1.各級學校一年級第一學期學生。

2.各級學校進修部、推廣進修班、建教班、在職專班、進修補習學校、遠距教學、學分班及在職進修班學生等進修學生（不包括高中夜間部）。
	1.申請書

2.「學生證影本」（或就讀學校出具之「在學證明」）及「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申請人若無郵局帳戶，得用監護人郵局帳戶影本）

3.104學年度第2學期總平均百分制成績單影本

4.領據

5.清寒證明（需附區公所核發之中低、低收入戶證明或導師填具之證明）

6.切結書



	6.
	中華電信方賢齊先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0.3
	1.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80分以上，且學業成績全部及格。

2.前一學年操行評語，無負面評語者。

3.需符合低收入戶或家庭清寒條件。
4.以上三項條件皆須符合，始能申請本獎學金。

	1.申請表
2.前一學年成績單及上下學期操性評語

3.自傳（最多不得超過1000字）

4.在學證明（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
5.低收入戶（清寒）證明或村里長證明
6.教師推薦表格（請見申請表格）
7.個資保護法同意書(申請人及法定代理人皆須簽章)
8.其它：前一學年社會服務或社團服務經驗，並檢附校方或機構單位開立之證明文件（若無，可免繳）

	7.
	南投縣國民中學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9.23
	1.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未享有公費及政府其他獎學金，並有書面證明者。
2.(1)持有公所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3)其他家境清寒，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3.學校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體育成績在75分以上（身心障礙者及奉准免修體育課者不計）。
	1.申請書
2.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3.成績單及學生證影印本
4.其為低收入戶學生者，並須檢附鄉（鎮、市）公所出具之證明；如為身心障礙者（含父母或申請學生），須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印本。

	8.
	嘉義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0.12
	1.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之居民，其子女無論就學本市或外縣市之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家境確係清寒且各科成績符合下列標準，而未享受其他公費或獎助金補助者均得自一年級下學期起申請獎助。

2.(1)學業成績總平均在80分以上。

  (2)未有曠課或記過之紀錄。
	1.申請書

2.原肄業學校前學期成績證明書。

3.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低收入戶者，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書。



	9.
	澎湖縣政府各級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即日

  至

105.10.12
	1.設籍本縣並居住六個月以上(戶籍為準)之清寒優秀學生肄業於公私立各級學校(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限在本縣肄業者)並符合下列各款標準及資格者得由學校申請之(一年級上學期新生除外)。
2. 學業成績八十分。

3. 家境確屬清寒者(以列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本府專案核准為經濟弱勢之家庭有案者優先)。
	請洽註冊組


附註：

詳細辦法請洽註冊組，有任何疑問歡迎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

◎合於上述各類獎學金資格同學，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申請表提出申請

接背面









